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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关于深圳市南山区金紫荆拉菲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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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附注

(2025年度 )

单位：人民币元

    

 园长：李亚男                              

 财务负责人：黄随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305305999660Y 

 收费标准：保教费4,500元/月、假期留园费 / 元/天、伙食费600元/月。托管费 / 

元 /小时。生活用品费：冬服 200元/套、夏服 120元/套 秋服190 元/套、被子费600元/

一 、幼儿园基本情况

    深圳市南山区金紫荆拉菲幼儿园系经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批准，于2014年05月15日领

取了 教民[1440305600018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并领取了深圳市

南山区民政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305305999660Y《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规定事项和基 本情况如下：

    办学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港前路23号 

    办学类型：幼儿园

    办学内容：全日制幼儿园

    主管部门：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 

    开办资金：800.00万元

    举办者：刘敬东                              

    法定代表人：刘敬东

套、园鞋 120 元/2双。 

 托班收费标准：全日制：保教费6750元/月、半日制：保教费4725元/月、伙食费600

元/月。

 基本账户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深圳月亮湾支行

 账号：4000021919200157210

 三方共管账户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深圳南山支行支行 

 账号：4000020338000015585

 幼儿园占地面积：3,406.32平方米              

 建筑面积：2,704.93平方米

 户外活动场所面积：2,185.00平方米

 年末在园幼儿数、实有班数、教职工及其师生比情况，参见“基本数字表”。

 二 、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一）会计政策

    1.会计年度：

    本园采用公历年即1月1日至12月31日为一个会计年度。 本报告会计期间自2025年1月

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2.会计制度：本园执行《深圳市民办幼儿园财务管理办法(试行)》会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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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记账本位币：人民币

    4.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幼儿园会计核算采用权责发生制原则和借贷记账法进行核

算， 资产计价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基础。

    （二）存货计价

    1.存货的购入与入库，按实际成本计价。

    2.存货的领用和发出按加权平均法计价(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个别计价法、先进先出 

法或者加权平均法)。

    3.低值易耗品采用一次摊销法摊销。

    4.存货的盘盈、盘亏、毁损、报废结转按管理权限报经批准后处理。

    （三）待摊费用、无形资产摊销

    （1）待摊费用按其受益期限在1年内(含1年)分期平均摊销，计入有关费用。

    （2）无形资产摊销：合同规定了受益年限但法律没有规定有效年限的，摊销期不应

超 过合同规定的受益年限；合同没有规定受益年限但法律规定了有效年限的，摊销期不

应超 过法律规定的有效年限；合同规定了受益年限，法律也规定了有效年限的，摊销期

不应超 过受益年限和有效年限两者之中较短者。如果合同没有规定受益年限，法律也没

有规定有 效年限的，摊销期不应超过10年。

    （四）流动负债

    （1）流动负债是指将在1年内(含1年)偿还的负债，包括短期借款、应付款项、应 付

工资、应交税金、预收账款、预提费用和预计负债等。

    （2）各项流动负债应当按实际发生额入账。

    （五）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

    （1）如果资产或者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的投资收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受到 

资产提供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制或(和)用途限制，则由此形成

的净资产即为限定性净资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净资产的使用直接设置限制的， 

该受限制的净资产亦为限定性净资产；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即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2）如果限定性净资产的限制已经解除，应当对净资产进行重新分类，将限定性净

资 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当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可以认为限定性净资产的限制已经

解除：所限定净资产的限制时间已经到期；所限定净资产规定的用途已经实现(或者目的

已经达到);资产提供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撤销了所设置的限制。如果限定性净

资产受到两项或两项以上的限制，应当在最后一项限制解除时，才能认为该项限定性净资

产的限制已经解除。

    （六）固定资产及折旧方法

    1.固定资产按实际成本计价。

    2.固定资产分类执行国家标准《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分为六大类：土地\房屋及构 

筑物，通用设备(含计算机设备、车辆、办公设备),专用设备(幼儿园指医务室和文体娱乐

设备),文物和陈列品，图书\档案，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

    3.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平均年限法，预计残值率5%,折旧年限采用C。

   A.税法允许的最低年限      B.价格监审部门的折旧年限    C.在A和B之间自定

    因税法、价格监审部门与国家标准的固定资产分类不一致、不可比，故固定资产实行 

个别折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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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坏账处理与准备

1.坏账处理为：备抵法。

2.坏账准备按期末应收款项(含其他应收款)个别认定法提取。

（八）收入的确认方法

1.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按照规定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收费期间确认收入，包

括保教费和其他服务性收费(如伙食费、校车费)。其中，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 

的服务，在完成服务时确认收入。如果服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按完成的 

工作量确认收入。按规定取得预收费先在“预收账款”科目反映，然后按规定结转收入。

2.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如社会捐赠或政府资助，在捐赠或政府资助收到时确认

收入 。

（九）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及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A.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无

B. 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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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注释1.银行存款及现金

期末银行存款余额1,137,950.23元

其中：基本账户余额35,402.15元，三方共管账户余额761,715.81元，监管账户余额

340,832.27元，期末现金余额123,142.95元。

注释2.其他应收款

项目(或其他应收款单位) 金额 占总额比例%

观峰阁F703押金 15,100.00 42.30%

观峰阁C701押金 20,600.00 57.70%

合计 35,700.00 100.00%

注释3.待摊费用

项 目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摊销 年末余额

工程款 523,973.95 130,993.56 392,980.39

合计 523,973.95 130,993.56 392,980.39

注释4.固定资产和累计折旧

项 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一 、 固 定 资 产 原 值 11,863,814.66 11,863,814.66

1.土地\房屋及构筑物 8,540.00 8,540.00

2.通用设备 2,133,690.99 2,133,690.99

3.专用设备 5,080,509.62 5,080,509.62

4.文物和陈列品 27,500.00 27,500.00

5.图书\档案 120,133.35 120,133.35

6.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 4,493,440.70 4,493,440.70

二、累计折旧 7,208,965.41 2,102,809.97 9,311,775.38

1.土地\房屋及构筑物 994,583.11 147,399.36 1,141,982.47

2.通用设备
1,403,317.31 29,417.09 1,432,734.40

3.专用设备
2,173,203.63 1,897,828.52 4,071,032.15

4.文物和陈列品
17,601.30 0.00 17,601.30

5.图书\档案
92,053.36 9,140.16 101,193.52

6.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
2,528,206.70 19,024.84 2,547,231.54

三、固定资产净值 4,654,849.25 2,552,03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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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5.应付账款

项目(或与应付帐款单位) 年末余额 账龄

教职工宿舍租金 678,566.48
一年以内

幼儿园租金 5,823,112.00
一年以内

装修款 3,620,000.00
一年以内

户外大型玩具 850,000.00
一年以内

家私款 870,000.00 一年以内

深圳市新惠尔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443,620.51 一年以内

教师培训费 720,000.00 一年以内

图书款 52,000.00 一年以内

合计 13,057,298.99

注释6.预收账款

项 目 年末余额 经济内容 账龄

保教费 759,725.00 预收保教费 一年以内

伙食费 141,300.00 预收伙食费 一年以内

合计 901,025.00

注释7.应付工资

项 目 余额 占总额比例%

工资
380,000.00 100%

合计
380,000.00 100%

注释8.其他应付款

项目(或应付款单位) 年末余额 经济内容 账龄

代收政府对学生资助 212,232.00 代收款 一年以内

代收政府对职工资助 24,010.90 代收款 一年以内

其他应付款项 6,304,534.95 往来款 一年以内

合计
6,540,77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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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9.出资人投入

出资人

约 定 出 资 实 际 出 资 出资方式

比例% 出资额 比例% 出资额

刘敬东 100% 8,710,960.20 100% 8,710,960.20 货币出资

合 计 100% 8,710,960.20 100% 8,710,960.20

    注释10.或有事项

    未发现深圳市南山区金紫荆拉菲幼儿园长期占用或被占用单位资金情况，也未发现幼 

儿园对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情况，没有任何经济诉讼和被诉讼事项及其他或有损失。

    四 、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一）资产、负债和净资产管理情况

    1.幼儿园园舍建筑面积共2,704.93平方米，占地面积3,406.32平方米，室外活动场 

所2,185.00平方米，房屋来源是租赁。

    2.保教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按要求存入银行或资金监管账户，没有存入个人账

户， 有现金收支的内部控制制度或措施；有建立“三方共管账户”,并纳入会计核算。

    3.建立存货、低值易耗品、固定资产明细账，定期盘点、 账实相符；固定资产的折

旧 计算和减少、处置符合规定。

    4.预收保教费按规定结转收入。

    5.代收费有伙食费校车接送费等，幼儿伙食纳入独立账内核算，并定期公式幼儿伙食 

收支，结余金额结转至其他应付款。

    6.代收代发政府对教职工津贴和奖励、儿童健康成长补贴等是及时、足额发放， 纳

入 账内核算。

    7.幼儿园与出资人(举办者)之间的资金往来原始凭证齐全，出资人(举办者)或其他有 

关机构或个人无抽逃或挪用办学资金情况。

    8.没有接受捐赠。

    （二）收入、支出和结余管理情况

    1.保教费(含托管费)和其他服务性收费按照主管部门的备案标准收费，没有超标准、 

超范围、巧立名目变相收费情况，收费使用税务发票，全部纳入账面核算。

    2.各项政府补助收入使用专用会计科目核算，设立专门的科目和报表进行反映，按规 

定的项目和用途使用资助资金，专款专用。

    3.幼儿园支出真实、合规，审批手续完善，没有使用白条、虚列支出、挪用教育资金 

的情况。

    4. 期末教职员共61人，签订劳动合同61人，占100%,办理社会保险61人，占100%。其

中： 教师24人，签订劳动合同24人，占100%,办理社会保险24人，占100%。办理公积金24

人，占比100%。职员37人,签订劳动合同37人，占100%,办理社会保险37人，占100%。办理

公积金37人，占比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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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工资支出4,250,162.22元、占收入总额61.48%,教职工年平均工资113,583.42

元；本年度社保费用480,379.75元，占收入总额的6.95%,住房公积金84,050.15元，占收入

总额的1.22%,职工福利费921,370.45元，占收入总额的13.33%,无拖欠教职工工资情况。

    5.本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减少额为14,876,818.29元，未分配结余为-25,429,216.92

元。

    6.2025年收入总额为6,913,110.59元，其中：保教费收入5,919,119.00元，伙食费收

入991,542.00元，政府补助收入483,000.00元，其他收入2,449.59元。

    营业成本支出总额为22,272,908.88元，其中：工资支出4,250,162.22元，职工福利

费921,370.45元，房租支出4,283,112.00元，社保费支出480,379.75元，住房公积金支出

84,050.15元，教学消耗品支出1,105,194.01元，幼儿伙食支出991,522.00元，折旧费支

出2,102,809.97元，水电费支出106,481.11元，摊销费用130,993.56元，其他费用支出

7,816,833.66元。

    （三）组织机构、财务人员和财务基本信息

1. 幼儿园建立了以园长为中心的各项岗位责任制，设立了园董事会、财务部、行政部

等，董 事会是幼儿园的决策机构。

2.本幼儿园现有财务人员1人，持会计证，出纳1人，持会计证，采用电脑记账。

3.按照会计法的规定独立设置会计账簿、建立财务管理制度，无与举办者、举办者投

资的其他机构的会计核算混同一起或者合并记账。

4.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民办幼儿园按照《深圳市民办幼儿园财务管理办法(试行)》的  

要求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报告、计算各项服务成本；各项财务信息是真实的、完整

的、 合规的；所有应该入账的经济事项已入账，没有截留收入、虚增支出、挪用办学经

费和政  府资助的情况。

    五、重点关注事项

    （一）政府投入、资助、奖励资金使用情况

1.各项政府补助收入使用专用会计科目核算，设立专门的科目和报表进行反映，按规

定的项目和用途使用资助资金，专款专用。

    （1）儿童成长补贴:上年结转174,000.00元，本年收到217,600.00元，本年支出179,368.00

元，其中:110,700.00元用于对儿童补贴，退回教育局46,500.00元，8,824.00元用于体

检，13,344.00元用于购买儿童读物，本年结余为212,232.00元。.

    （2）从教津贴：上年结转165,120.00元，本年收到362,880.00元，本年支出528,000.00元，

本年结余0.00元。

    （3）教师体检费：上年结转24,010.90元，本年收到0.00元，本年支出0.00元，本年

结余24,010.90元。

    （4）保安服费：上年结转30,850.00元，本年收到66,000.00元，本年支出96,850.00

元，本年结余0.00元。

    （5）人才租房补助经费：上年结转0.00元，本年收到20,000.00元，本年支出20,000.00元，

本年结余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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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职工的聘用及福利费

    1、期末教职员共61人(其中：专任教师24人，保育员12人),签订劳动合同61人，占

100%, 办理工伤保险61人，占比100%。其中教师24人，签订劳动合同24人，占比100%,办

理工伤保  险24人，占比100%。职员37人，签订劳动合同37人，占比100%,办理工伤保险

37人，占100%。

    寒暑假工资足额发放免费提供食宿条件。

    职工年平均工资140,000.00元，其中专任教师年平均工资最高200,760.00元，保育员

年平均工资最低42,000.00元，管理者平均工资最高200,760.00元，其他工勤人员年平均

工资最低 42,000.00元，比上一年教职工月平均工资增长12.25%。

    全园全年教职工工资总额4,250,162.22元，占保教费收入比例71.80%,其中保教人员

工资支出3,843,485.12元，占保教费收入64.93%。

    全园全年教职工工资和福利待遇的总额5,735,962.57元，占保教费收入比例96.91%。

    （三）教师体检落实情况

    教师体检是按财政拨款人数、标准实施体检、支付体检费，具体已落实情况。

    （四）食堂财务管理情况

    幼儿园伙食费中各项收入、支出按《深圳市民办幼儿园财务管理办法》规范核算。其

中教职 工与幼儿园的伙食费成本分开核算。每月收取的伙食费全部用于支付与幼儿膳食

有关的食物费用， 未用于支付其他间接费用，学期末(转、退园幼儿在离园时)结余部分

全部退还幼儿家长。

    （五）幼儿园的盈亏情况

    2025年度亏损-14,876,798.29元。

    （六）三方共管账户情况

    本园严格按《南山区民办幼儿园“三方共管账户”管理暂行办法(试行)》,按要求开

立三方共管账户，并及时足额存入监管资金。

    （七）会计报表情况

    报表各项数据填写真实、全面、准确，成本分配数据准确，各表之间逻辑关系对照正

确。

    （八）会计人员及会计基础工作情况

    会计(兼职)一人、出纳一人，财务人员聘用实行回避制度，无董事(理事)、园长及以

上 人员配偶的直系、三代以内的旁系亲属，在同一幼儿园担任财务人员(要求幼儿园书面

承诺)。 财务人员严格按照《深圳市民办幼儿园财务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进行会计核

算，使用《南山区民办幼儿园财务管理系统》,现金管理情况、记账及时准确，会计档案

管理情况，会计基础 工作规范，财务管理及内控制度健全。

    六 、审计建议

    1.加强现金内部管理控制，严格按照《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办理现金收支业务。

    2.需加强内部财务管理与内部控制，规范票据取得与管理，严格执行《会计法》及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相关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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